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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23日在京发布首部《反腐倡
廉蓝皮书》，称现在的腐败主体从个体向集团化蔓
延，窝案串案较严重。该蓝皮书由社科院中国廉政研
究中心推出，是第一篇全面反映中国反腐倡廉建设
进展与效果的报告，报告指出，近六成公众对今后5
至10年反腐很有信心或较有信心。(12月26日《中国纪
检监察报》)

当前，中央查处大案要案，惩治腐败的决心是坚
定的。中纪委的消息显示，2010年，我国纪检监察部门
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098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
以上干部804人。与2009年相比，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
同比增长三成。张敬礼、宇仁录等多名省部级官员落
马；黄松有、陈绍基，王华元等十余名省部级官员被

判刑。(1月29日《新京报》)2011年，刘志军落马，许宗衡
被判处死缓。正如清华大学任建明教授所言，无论从
被查办官员的级别和人数还是查案深度看，中国反
腐都已进入“深水区”。

《反腐倡廉蓝皮书》认为，近六成公众对今后5至
10年反腐很有信心或较有信心，但是《反腐倡廉蓝皮
书》同时指出，现在的腐败主体从个体向集团化蔓
延，窝案串案较严重，这给反腐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要遏制住腐败主体向集团化蔓延的趋势，就要创
新反腐制度设计，营造“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法治
环境，提高反腐效率。

从根本上讲，反腐败除了查处大案要案，监管
“裸官”这些事后措施以外，关键要前移反腐关口，强

化权力监督，推进官员财产报告制度。如果官员腐败
已成事实，“裸官”财产已转移，即便腐败窝案串案被
破，也会大大增加监管成本，给国家与人民造成重大
损失。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
为终极反腐利器，公众对此一直充满期待。如果全
面推进官员财产报告制度，把官员本人、配偶及子
女的收入、房产、私家车以及经商办企业、投资入
股等情况暴露在阳光下，对财产信息不实的官员
启动问责程序，是从源头约束官员贪腐行为的积
极举措。既便于有关部门掌握新任官员廉洁情况，
也有助于公众参与权力监督，一些“清廉国家”的
反腐经验也证明了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

必要性。
资料显示，在国际上清廉指数排名第一的新加

坡，公务员只要有超出收入的财产无法说明来源，就
被推定为贪污。新加坡之所以敢对公务员进行有罪
推定，是因为新加坡建立了完善的公务员财产申报
制度，财产申报中只要有不正当财产被怀疑，公务员
就有必须澄清的义务，公务员没有沉默权。

如果官员财产报告制度真正建立起来，官员住
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个人事项由报告走向公
开，官员及家庭成员财产裸露在公众视野下，舆论监
督力量被充分调动起来，对官员的权力监督逐步实
现从内部监督向外部监督的转变。可有效制衡官员
贪污腐败行为，遏制腐败集团化的复杂态势。

明年1月1日起，所有旅客列车都将实行实
名制购票、验票、乘车制度。细节决定成败，火
车票实名制能否见实效、得人心，关键还在执
行细节。首先，保障实名售票的公平性，需要正
视票源分散、黄牛难缠的现实，制定针对性强
的治理措施。其次，实名制带来的效率损失等
负作用也必须重视。需要制定科学方案，提供
与实名制匹配的硬件设施、服务水平。对于实
名购票的公平与效率矛盾，应该在现实中找到
平衡点协调兼顾，这一过程离不开公众的耐心
与推动，毕竟，火车票实名制刚刚起步，它还在
路上。

以减税疗“九成企业逃税”之疾

日前，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表示，90%的
企业不偷税漏税可能会倒闭。中小企业正面临
经济上的“寒冬”，一是产业链上游人力成本、
原材料成本的轮番上涨导致中小企业生产成
本的提高，二是中小企业税费过重。必须承认，
偷税漏税是企业的违法行为。然而，如果一味
用刚性约束强求其“出污泥而不染”是很难奏
效的，真正的解决之道应是给中小企业大力减
税，否则很难让中小企业走出周期性困境。

填平陷阱网购才有春天

年底将近，网络购物日渐火爆，网购引发
的消费纠纷也不断增加。网购陷阱的存在和泛
滥，与行业诚信意识不足有关，与监管和法规
滞后、现有的监管手段落后等更是密切相关。
填平陷阱，网购才有春天。应对网络购物迅猛
发展的现实，我们的规范手段必须提速，必须
与时俱进。特别是有关消费者维权的方法、对
侵权商家的惩罚、第三方交易平台市场准入退
出制度，明确网络零售市场各参与主体的权
利、责任、义务关系等，均不可缺失。

电梯“带病上岗”暴露监管不力

杭州萧山地区非法拼装的“报废电梯”全
部封停，出具失实检测结果的检验员被立案调
查。监管不力放纵了“带病电梯”地下产业链的
发育。必须正视的是，监管不力，事实上与质监
部门的检测技术无关，只要监管人员在当初检
测电梯时认真核实信息，完全可以看出电梯是
否属于拼装。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杜绝电梯“带
病上岗”，根绝电梯拼装的地下产业链，首先要
做的是杜绝监管人员“带病监管”。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1 2月2 4日上午9点左右，载有12个初中生的“黑面
的”因司机操作不当，冲下近80米高的山崖，5个孩子当
场遇难。这一幕发生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
县。据悉，没有为任何一个学校配校车的贫困县，目前配
有433辆公务车。(12月26日《都市快报》)

发生坠崖的车辆，是用于公路营运的“黑面的”。他
们的家离学校最远的有20公里，全县又没有一辆校车，
“黑面的”就成了学生上下学的唯一的选择。学生上下学
有这么远的路途，怎么没有专门的校车接送？据该县的领
导说是“由于财政困难”。是呀，一个财政困难县，要给
每个学校配上校车，是多么的“困难”。

“财政困难”县也有不困难的一面。记者了解到，就
是在这个没有为任何一个学校配校车的“财政困难”县，
公务车却配了433辆，这恐怕就不仅是“财政困难”的问
题了。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个口号我们
已喊了不少年月了。现在随着很多农村学校的撤并，使得
大量的农村孩子上下学都奔走在路上，特别是在那些边远
山区，孩子们上学更是苦不堪言。面对孩子们上下学之
苦，如果说“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口号变成了实际行动，
真正被落实下去了的话，大概是不会出现“4 3 3辆公务
车”与“零辆”校车这样的天与地的反差吧？

贫困县“财政困难”不是校车难配的理由，我们当前
最缺乏的是科学的财政资金分配制度。一个地方的财政资
金是个“死数”，也即蛋糕的大小是固定的，关键是看怎
么切，为某一个群体切多了，必然就少了另一个群体的。

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看，加大对教育、养老等民生领
域的财政资金分配，是大势所趋，也是各地进行财政资金
分配时必须认真加以注意的。

国家人社部劳动关系司司长
邱小平称，应尽快制定《工资支
付保障条例》，通过立法出台
“欠薪入罪”等具体规定，依法
惩处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从根
本上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12月26日《新京报》)

建议出台“欠薪入罪”等具
体规定，依法解决企业或业主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这是一个好
主意，等于抓住了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牛鼻子”。依法解决拖欠
农民工工资问题，远比依靠行政
手段和经济惩罚效果要好。

农民工是个弱势群体，虽然
有通过劳动合法获取报酬的权
利，然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比如在建设领域，很多施工企业
强调工程款按照工程进度拨付的
特点，不能按月发放工资，直至
拖到年底才开始发放。有的施工
企业明明不差钱，也以资金困难
为由，到了年底也不肯发放农民
工工资。农民工辛苦劳动了一
年，还不能拿到工钱回家过年，
有的无可奈何跳楼，有的自焚自
残，有的绑架老板，有的聚众闹
事。直至事情闹大了，有关部门
才肯出面解决。不仅激化了劳资

矛盾，由此还影响了社会稳定。
然到了来年，类似事件却继续重
复上演。

做工给酬，欠账还钱，“欠
薪入罪”是农民工的心声。解决
农民工欠薪问题，光靠行政和经
济手段不行，也无法从根本上化
解施工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通过立法，出台“欠薪入
罪”规定，让拖欠企业承担司法
责任，想必拖欠企业不论是恶意
或非恶意，都会三思而行的。

当然，出台“欠薪入罪”法
规，依法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
题，在大法的框架下，需要具体
情况具体对待，不能不加区别地
搞“一刀切”。对于恶意欠薪、
造成严重后果者要加重治罪，毫
不留情。对于资金确实困难，欠
薪并非出于恶意，也要依法治其
罪，只是在程度和力度上有所区
别。期待相关职能部门和立法部
门高度重视此事，尽快制定、出
台《工资支付保障条例》，通过
出台“欠薪入罪”的具体规定，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
题，使农民工的权利得到保障，
让社会增加安定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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